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开展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的通知
闽人社办〔2025〕71号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省直及中央驻闽有关单位人事部门：
为推进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适应新时代新福建技能人才工作需要，现将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以下简称“岗位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对象
（一）我省机关事业单位、中央驻闽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工勤人员。
（二）上述用人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及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
二、报考条件
（一）申报条件
凡政治思想、工作业绩考核合格的工勤人员或派遣（聘用）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按所从事的岗位工种报考。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1.新入编在岗的工勤人员或派遣（聘用）人员，可申报所从事工种的初级工考核。
2.在本工种初级工岗位上工作满5年；或工龄满10年且已取得本工种初级工资格，可申报本工种中级工考核。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历认证证明，党校、军队院校本科同等有效学历视同），可直接申报所从事工种的中级工考核。
3.在本工种中级工岗位上工作满5年；或工龄满20年且已取得本工种中级工资格，可申报本工种高级工考核。
4.在本工种高级工岗位上工作满5年并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含技师课程班结业）；或工龄满25年且已取得本工种高级工资格，可申报本工种技师考核。
（二）免试条件
凡符合申报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审核后可免试直接认定上一等级资格或免试相应科目：
1.免试直接认定上一等级资格
（1）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获得国家级表彰的（指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单独或联合开展的表彰奖励）。
（2）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中华技能大奖”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
（3）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获得省级及以上“五一劳动奖章”、省级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表彰的系统先进个人、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继续保持荣誉的。
（4）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凡男性满57周岁、女性满47周岁，在本工种等级岗位上连续工作满10年，并在近5年内连续3次（含）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年度党员民主评议为优秀等次的视同年度考核考评优秀）。
2.免试相应科目
（1）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获得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的“福建省技术能手”称号的，可免试《专业理论》及《技能实操》科目。
（2）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近5年内4次（含）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年度党员民主评议为优秀等次的视同年度考核考评优秀），可免试《公共课程》科目。
（3）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凡男性满57周岁、女性满47周岁，在本工种等级岗位上连续工作满10年，并在近5年内2次（含）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年度党员民主评议为优秀等次的视同年度考核考评优秀），可免试《公共课程》科目。
因人社部门对考核工种进行归并或拆分的，从事原工种年限与从事现工种年限可合并计算。
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安排转换工种岗位的，经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后，可按原工种等级申报现岗位工种的考核，取得任职资格后，原等级工种年限与转换的工种年限合并计算。
上述年限以足年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
（三）认定审核条件
退役士兵原取得部队颁发的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等级证书，安置工作后仍从事本工种技能工作，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报认定审核。
1.取得部队颁发的初级技能等级证书，可申报本工种初级工认定审核。
2.取得部队颁发的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续在部队服役满2年或工龄满10年（含部队服役年限）的，可申报本工种中级工认定审核。
3.取得部队颁发的高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续在部队服役满5年或工龄满20年（含部队服役年限）的，可申报本工种高级工认定审核。
4.取得部队颁发的中级、高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年限或工龄未达本条第2、3款要求的，应参加本工种等级《公共课程》的考试。
已取得他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岗位证书且已兑现相应等级工资的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正式调动到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后，可申报同等级认定审核。
三、报考程序及资格审核
（一）网站报名
采用网站报名方式。报考人员应登录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中心（以下简称“省工考中心”）网站（http://220.160.53.9），填写个人报名信息，上传近期免冠相片，并在对应模块上传相关证件、材料扫描件。
（二）岗位综合素质测评
报考人员所在单位负责报考人员的岗位综合素质测评（综合素质测评表见附件1，以下简称“测评表”），测评表经所在用人单位、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报考人员应在报名网站的个人报考信息中填写测评成绩，并上传测评表扫描件。
（三）资格审核
1. 报考人员打印《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2024年已报名且未通过考核的报考人员只需提供《报名表》。《报名表》经所在单位、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连同报考人员综合素质测评表原件、身份证、学历证书、学历认证证明、岗位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分别送省工考中心、设区市、县（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进行资格审核。 已下放审批权限的省直和中央驻闽垂管单位，可在所辖设区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进行资格审核。
报考技师人员另需在省工考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填写《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申报技师资格简明表》，经单位审核盖章后与上述材料一并提交。
2.符合免试条件或认定审核的人员，经所在单位核实个人档案中的有关证明材料，将《报名表》连同报考人员综合素质测评表原件、有关证件（身份证、学历证书、学历认证证明、岗位等级证书和有关免试证件原件），送所辖设区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初审后，报省工考中心审核；省直、中央驻闽单位的人员经所在单位、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省工考中心审核。
3.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报考人员应提供本单位岗位设置方案批复件及岗位空缺情况说明材料，免试人员、退役士兵、他省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的认定审核按附件2、3、4的要求提交材料。
（四）缴费及缴费标准
报名审核通过后，报考人员应在省工考中心网站进行网上缴费，未缴费者视为无效申报。
缴费标准按照《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考核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函》（闽发改价格函〔2022〕456号）规定执行。报考人员（含符合免试条件及认定审核人员）报名时应交纳报考审核服务费80元/人；选考《公共课程》、《专业理论》科目的，每人每科应缴考试费和考务费合计70元；选考《技能实操》科目的，按初级工100元/人、中级工120元/人、高级工和技师170元/人的收费标准缴纳技能鉴定费。
四、考试组织实施
（一）考核方式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实行3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法，报考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人员，须在连续的三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资格；报考技师的人员，须在连续的三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再通过答辩,方可取得技师等级资格。
免试和认定审核仅当年度有效，不实行滚动管理，除免考科目外，其他需考试科目应在当年度全部通过。
（二）考试内容及方式
1.考试科目：《公共课程》、《专业理论》和《技能实操》共三门。
2.考试题型、题量及分值
（1）《公共课程》和《专业理论》科目采取闭卷笔试和报考人员综合素质测评分别占比一定分值的形式，分值占比如下表所示。
《公共课程》、《专业理论》科目闭卷笔试和综合素质测评分值占比表
	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题型
	题量
（或测评项目）

	公共课程
专业理论
总分：
各100分
	闭卷笔试
	70分（初级工、中级工）
80分（高级工、技师）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
	100题（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120题（技师）

	
	综合素质
测评
	30分（初级工、中级工）
20分（高级工、技师）
	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进行综合素质测评，并报主管部门确认
	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项目


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按其占比分值计入报考人员《公共课程》和《专业理论》科目成绩。
（2）《技能实操》科目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测试或开卷笔试两种形式，笔试题型为主观题，总分100分。
3.教材及考试大纲
（1）2025年岗位考核开考98个工种（详见附件5）。其中，汽车驾驶员、计算机操作员、财务会计员3个工种的教材和考试大纲实行更新，其他工种教材及大纲不变。
（2）考试教材目录及购买渠道详见“等级考试”栏目中的“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教材目录”。其中，教材购买渠道有在省工考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电子版、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在新华图书发行集团购买、通过当当网、淘宝网等网络平台自行购买等多种途径。
（3）各工种考试大纲可在省工考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三）时间安排
1.网上报名时间：2025年6月25日至7月4日
2.免试与认定审核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25年7月11日
3.缴费时间：
网上报名缴费截止时间2025年7月11日
免试、认定审核缴费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27日
4.考试时间：2025年9月14日（星期日）
上午：9:00—11:00  考《公共课程》
下午：13:30-15:30  考《专业理论》
      16:00-17:30  考《技能实操》（开卷考）
部分工种技能实操现场考核的具体时间由省工考中心另行通知。
5.准考证打印时间：
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考前一周。
现场实操考核准考证打印时间为考前2天。
五、资格的取得及聘用管理
（一）岗位考核资格的取得将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职数实际，并根据各工种等级考核内容的难易程度，综合统筹有比例地制定合格线。
（二）合格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证书由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印制，省工考中心、各设区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负责辖区内的证书发放。
（三）用人单位要根据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的空缺情况和本单位岗位聘任条件，择优推荐在编在岗工勤人员参加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实现岗位考核与岗位管理的有机结合。
省直机关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技师聘任要参照《福建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试行）》（闽委办〔2008〕7号）做好总量控制工作，各设区市机关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六、其他事项
（一）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关乎工勤人员的切身利益，各级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政策纪律，规范审核制度，树立服务意识，确保考核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各用人单位应结合岗位特点和实际工作情况，加强工勤人员的再学习、再教育。全省不再统一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学习和网上测试，转变为由用人单位对工勤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测评的方式。
（三）报考人员所提交的信息应真实、准确；虚假信息一经查实，即取消所取得技术等级岗位证书资格。
工作中遇到问题，请与省工考中心联系。
政策咨询电话：0591-87851637，86129007
缴费及发票咨询电话：0591-87821011
传真：0591-86129007
地址：福州市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15楼

附件：1.2025年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综合素质测评表
2.免试人员提交要件
3.退役士兵认定审核要件
4.他省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认定审核要件
5.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种等级目录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6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5年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综合素质测评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序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参照标准
	得分（分）

	1
	德
	政治立场坚定，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服从组织安排
	优    秀：17-20分
良    好：13-16分
一    般：12分及以下
	

	2
	能
	工作能力和技术技能水平高，工作业绩突出
	优    秀：17-20分
良    好：13-16分
一    般：12分及以下
	

	3
	勤
	爱岗敬业，遵守工作纪律，服从工作安排
	优    秀：17-20分
良    好：13-16分
一    般：12分及以下
	

	4
	绩
	出色完成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群众满意度较高
	优    秀：17-20分
良    好：13-16分
一    般：12分及以下
	

	5
	廉
	廉洁自律，遵守规章制度
	优    秀：17-20分
良    好：13-16分
一    般：12分及以下
	

	合计得分
	

	用人
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测评说明：
1.报考人员应在报名网站的个人报考信息中填报测评成绩，并上传测评表扫描件。
2.测评得分将作为工勤人员的考核分值计入《公共课程》和《专业理论》的科目成绩。各用人单位可依据本表，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地落实实施细则，从德、能、勤、绩、廉五大方面对报考人员进行评分。为进一步保证评分结果的公正性、准确性，主管部门应对评分结果进行复核。
3.原则上，如报考人员本人未发生违纪违规、受处分、违法犯罪等行为，建议参考评分基准分为80分以上。
4.本测评表需经所在用人单位、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分别送省工考中心、设区市、县（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进行汇总。

附件2

免试人员提交要件

一、所在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书面报告（注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档案）
三、申报人免试材料（获奖证明或先进年度考评表的有效复印件）
四、申报人现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有效复印件）
五、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报考人员应提供本单位岗位设置方案批复件及岗位空缺情况说明材料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公章

附件3

退役士兵认定审核要件

一、所在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安置后的单位书面报告（注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档案）
三、申报人服役期间取得的岗位等级证书（有效复印件）
四、申报人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登记表（有效复印件）
五、申报人退役证（有效复印件）
六、申报人安置单位接收并使用编制的证明材料（有效复印件）
七、存在连续工龄认定情况的，需提供《机关事业单位从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中招收录（聘）用的工作人员连续工龄确认表》（有效复印件）
八、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报考人员应提供本单位岗位设置方案批复件及岗位空缺情况说明材料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公章

附件4

他省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认定审核要件

一、所在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书面报告（注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档案）
三、申报人调入单位接收并使用编制的证明材料（有效复印件）
四、申报人的原单位职工工资审批表（有效复印件）
五、申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有效复印件）
六、申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审核表（有效复印件）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设区市工考经办机构公章

附件5

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种等级目录

	开考等级
	工种名称

	初级、中级
高级、技师
	1、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工、公路养护工、船舶驾驶员、船舶水手、船舶轮机（电工）、公路收费及监控员
2、造营林工、木材检验员、林业检查员
3、广播电视制播机务员、广播电视传输发射机务员、中短波机务员、有线广播电视机务员、放映员
4、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工、水文勘测工、水利泵站闸门运行工、水土保持工、水利电力工
5、产品质量检验工
6、钻探工
7、茶果工、农艺工、食用菌生产工、畜牧兽医工、农业机械工
8、建筑工、园林工
9、机械技术工、热处理工、电焊工、维修电工、铸造工
10、航空摄影测量工、工程测量工、地形测量工、地图制图工
11、环境监测工
12、假肢制作装配工、孤残儿童护理员、养老护理员
13、保育员
14、场地工
15、商品购销保管员、枪械保管员
16、印刷工
17、中式烹饪师、中式面点师、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
18、计算机操作员、摄影师、财务会计员、行政事务人员、城市管理人员、治安保卫人员（保卫工）、档案管理员

	初级、中级、高级
	1、养路机械操作工、公路工程测量工
2、计量检定工、锅炉工、电梯维修工
3、样品备制工、物探工、地质测量工、水文工程地质工
4、观赏动物饲养工、下水道工、描图工、泵站操作工、水处理工、水质检验工、管道工
5、护理员、防疫员、妇幼保健员、检验员、医学影像技术工、医疗器械维修员、消毒员、口腔修复工、西药药剂员、中药药剂员
6、美工（装饰美工）、图书资料技术工
7、殡葬服务工、遗体火化工、遗体防腐工、遗体整容工、
墓地管理员、矫形器制作装配工
8、图书发行员
9、海水养殖工、淡水养殖工
10、机务员、话务员、统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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